
购置“伪路由器”偷拍机协从犯罪
兄弟同获刑

受托从事鸟类环志工作

他利用身份掩护监守自“盗”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丹

本报讯 偷拍传播者违法， 那

么出售针孔摄像器材的人是否也触

犯了法律？ 日前奉贤区人民法院一

审作出判决， 购置“伪路由器” 偷

拍机的蒲光犯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

材罪， 获刑 6 个月， 宣告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6000 元。 据悉， 这

也是奉贤法院宣判的首例非法销售

窃照专用器材罪案件。

此前， 蒲光的亲哥哥蒲亮 （已

被判处有期徒刑 1 ? 5 ?月） 在未

取得销售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许可

的情况下， 通过微信、 QQ 及网站

等公开售卖隐蔽式针孔摄像机、 拾

音器等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 蒲光

长期在深圳某电子器材公司打工，

闲暇之余， 多次帮助其哥哥至电子

产品市场采购各类窃听窃照器材，

并按照指示通过快递发货。

案发前， 蒲光帮助其哥哥购买

了一套路由器型的拍摄装置， 并通

过快递邮寄给上海市奉贤区一宾馆

经营者姜伟处。 后经鉴定， 该路由

器型拍摄装置是窃照专用器材。

本案是上海奉贤法院辖区内审

理的第一起非法买卖窃照专用器材

犯罪案件。 蒲光帮助他人非法销售

针孔摄像设备， 已经构成了非法销

售窃照专用器材罪。 鉴于蒲光在共

同犯罪中系从犯， 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亦能自愿认罪认

罚， 并在审理期间预交罚金， 上海

奉贤法院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

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宣告缓

刑 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

购买窃照器材的宾馆经营者姜

伟， 由于购买后还未使用， 即被公

安机关查获， 未造成严重后果， 所

以尚未构成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

犯罪。 姜伟受到了公安机关警告等

行政处罚， 购买的窃照器材也被上

海奉贤法院予以没收。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在上海徐汇区， 因为

新搬来的邻居肆意更改进户门方

向， 由此引发了纷争， 闹到对簿公

堂的地步。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支持了

原告方要求还原进户门方向的诉

请。

李某一家住在徐汇区宛平南路

上一小区里， 2019 年底， 邵某一

家买下了李某家隔壁的房子。 去年

2 月底， 邵某开始装修房屋， 矛盾

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

按照李某一方的说法， 当时邵

某家在装修房子时不听劝阻擅自将

其户门违规改动， 将进户门向内打

开改成朝外打开。 因进户门外开后

直接阻挡自家房屋的进户门， 也导

致自己和家人进出和楼道通行受到

影响。 为此， 李某一方多次找到邵

某一方， 要求改回进户门的开启方

向。 李某称， 此后物业经了解情况

后也向邵某一方出具 《违法建筑整

改通知书》， 要求整改进户门， 恢

复原状， 但邵某一方一直拒绝整

改， 无奈之下， 只得诉至法院。

然而对此说法， 邵某一方却在

庭上辩称， 当时自己家装修是向物

业报备过装修情况， 也听取过物业

意见， 3 月初将进户门更换成向外

开启， 同楼约有一半住户也将进户

门向外开启， 李某一方并无异议。

只是在装修期间， 装修工人开门时

不慎将门撞到了对方门上， 才发现

了问题所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不动产的

相邻各方， 应按照方便生活、 团结

互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 当事人在行使不动产权

利时， 不能损害或者应当兼顾相邻

方的利益。 本案中， 邵某家进户门

按原有设计应为向内开启， 现邵某

家将进户门改为向外开启， 且向紧

邻成直角的李某家进户门方向开

启， 由于房屋结构原因， 该门在使

用过程中向外开启不但占用公共部

位， 且客观上也会对相邻方带来影

响， 侵犯了相邻方的合法权益， 故

李某一方要求邵某一家将其进户门

恢复为向内开启的诉请， 理由正

当， 法院予以支持。 邵某一方不同

意的辩称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

不予采信。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对被执行人发出“限

制消费令”， 作为强制执行中最重

要的强制执行措施之一， 能有效督

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 是构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但

是， 一些非法“黄牛” 却通过钻制

度的漏洞， 做出为被法院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购买高铁票等

违反限制消费令的行为， 蔑视司法

权威。 5 月 7 日， 上海宝山法院依

法对其中的一名“黄牛” ———被告

人董某，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 被告人董某犯倒卖车票罪，

被判处拘役 4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

币 10000元。

经查，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

被告人董某在经营票务期间， 为牟

取非法利益， 伙同位于上海市宝山

区的某票务公司经营人师某、 孟某

等人 （均另案处理）， 为被法院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的人员购买 G 字

头动车组列车座位及列车软卧舱

位， 并从中倒卖牟利。 经查证， 被

告人董某倒卖的火车票票面数额共

计 5721.5元。

庭审中， 被告人董某对指控的

犯罪事实无异议， 且认罪认罚。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董某伙同他人倒卖车票， 情节

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倒卖车票罪，

应依法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

罪名成立。 结合董某自动投案且认

罪认罚等量刑情节， 依法判决被告

人董某犯倒卖车票罪， 判处拘役 4

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汪百顺

本报讯 男子陈某某喝醉不肯

买单， 竟还在看守所内撒酒疯， 用

手挥打民警致其头部受伤， 日前，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妨

害公务罪对陈某某提起公诉。 经金

山区法院审理判决： 被告人陈某某

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拘役 4个月。

“有个男顾客在我饭店里吃

饭， 喝完酒后就控制不住了， 开始

闹事， 说什么也不肯付账。” 2020

年 12月 19日， 金山警方接到报案

称， 有男子在其店内发酒疯。 随即

该民警赶到该饭店， 见男子已经失

去理智， 拒不配合执法， 民警只能

强制将其带回派出所。

然而， 在酒精的刺激下， 陈某

某被带到派出所后依然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在调解室内撒酒疯、

辱骂民警，无法正常沟通，随后民警

将其带进讯问室醒酒， 试图稳定其

情绪， 陈某某却突然用手掌掴办案

民警，现场值守人员立刻将其制服。

2020 年 12 月 20 日， 陈某某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留。 据

其交代， 案发当晚自己喝了一斤多

白酒， 酒精刺激之下， 干了这些荒

唐事， 对自己失去理智的所作所为

感到后悔不已。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被告人

陈某某醉酒后闹事， 已对饭店日常

经营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公安机关

对其进行约束期间， 趁民警为其解

铐时， 不配合民警执法， 对民警实

施殴打、 辱骂等行为， 造成民警受

伤， 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 其行为

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第五款之规

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

分， 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日前， 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依

法以妨害公务罪对陈某某提起公

诉， 经金山区法院审理判决： 被告

人陈某某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拘役

4个月。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陶韬 黄诗原

本报讯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简称 “上铁法院”） 日前开庭

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刑

事案件。 被告人顾某是一名受托从

事鸟类环志工作的志愿者， 本应以

保护鸟类为己任， 却图一时小利，

将这些鸟类带出保护区并转售给另

一被告人陈某。 最终， 两名被告人

分别依法被判处 7个月至 1 年不等

有期徒刑。

2020 年 6 月和 9 月， 上海市

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署因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主动预警采样及环

志工作需要， 与上海某文化公司先

后签订协议， 委托该公司组织人员

在九段沙江亚南沙及上沙捕捉雁鸭

类野鸟， 开展环志工作， 并协助采

集口、 肛拭子样品， 完成后应将野

鸟放生。 尔后， 上海某文化公司将

上述受托事项委托给顾某予以开

展。

为了牟取利益， 顾某、 陈某二

人提前联系， 商议出售野鸭事宜。

之后根据二人商议的细节， 顾某开

始组织工人猎捕一定数量的野鸭，

并意图带出保护区售卖。

陈某和顾某认识多年， 承包了

一片鱼塘饲养鸡鸭鱼以售卖， 为了

使自家鱼塘的家养鸭子长得个大肉

美， 他便从顾某处购买野鸭与自家

鸭子配种， 希望卖上更好的价钱。

2020 年 10 月底至 11 月 19

日， 顾某将猎捕到的野鸭悄悄带出

保护区， 并在指定地点多次将所狩

猎的野鸭销售给陈某， 共计 46只。

同年 12 月初， 顾某再次将 22

只野鸭销售给陈某。 本次交易完成

后， 两人各自离开。 不料， 顾某在

驾车回去的途中被民警抓获， 其车

上待售的 33 只野鸭被当场查获。

同日， 民警在陈某住处将其抓获，

并当场查获其向顾某购买的 68 只

野鸭。

经认定， 民警从顾某、 陈某处

查获的野鸭均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 共价值人民币 5

万余元。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顾某、 陈某违反狩猎法规，

共同在禁猎区非法狩猎野生动物，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情节严重， 遂

将二人向上铁法院提起公诉。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顾某、 陈某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

区进行非法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狩猎罪， 分别依法判处顾某有期徒

刑 1 年； 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7 个

月， 缓刑 1年。

本案中的涉案野鸭全部被公安

机关查获， 之后被全部放生。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三中

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秦某某、 赵某

非法经营兴奋剂案件并当庭作出一

审判决， 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秦某某有期徒刑 4年， 并处罚

金 30 万元， 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

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据

悉， 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走私、 非法经营、 非法使用兴

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自去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以来， 首次以该司法解释作为

依据， 对涉兴奋剂案件予以刑事

打击。

法院审理查明， 2016 年 5 月，

被告人秦某某、 赵某共同成立郑州

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生

物科技公司）， 在无药品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 从他处购入含有重组

人生长激素、 海沙瑞林、 伊帕瑞林

等兴奋剂物质的产品， 以生物科技

公司名义对外销售， 且部分产品使

用假冒的注册商标。

被告人秦某某作为该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 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

理， 采购含有兴奋剂物质产品并指

使员工对外销售， 部分产品指使员

工使用其采购的假冒注册商标包装

后销售。 被告人赵某作为该公司的

创始人、 股东， 联系含有兴奋剂物

质产品货源、 参与假冒注册商标产

品包装等。 经审计， 被告人秦某

某、 赵某共销售含兴奋剂物质的产

品共计人民币 25481 元、 美元

873787.78 元 （ 折 合 人 民 币

5892144.69 元）。

2020 年 4 月 27 日， 侦查机关

在生物科技公司办公场所查扣了涉

案含有兴奋剂物质的产品共计美元

45569 元 （折合人民币 320350.07

元）， 并在河南省郑州市康岗大道

查扣假冒注册商标重组人生长激素

外包装、 说明书等。 被告人秦某某

在被询问时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被告人赵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秦某某、 赵某伙同他人违反国家规

定， 未经许可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

质， 涉案物质属于法律、 行政法规规

定的限制买卖物品，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 被告人秦

某某、 赵某系主犯， 应当按照其所参

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综合两名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 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

等， 遂作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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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适用兴奋剂刑事司法解释案宣判
两名被告人因非法经营罪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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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邻居肆意更改进户门方向
法院：侵犯相邻方合法权益应还原

为限制消费的“老赖”购买高铁票？

这个“黄牛”获刑

男子吃“霸王餐”还袭警
酒后妨害公务被判刑


